       授 权 委 托 书
委托人：

受托人：

委托事项： 

现委托         在我与被执行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关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案中，代表委托人起草撰写各类法律文书、修改法律文书；代表委托人出庭参加听证、诉讼，代为调查、代为承认，代为签署有关文书，代为申请执行、司法确认，代为变更诉请、上诉、申诉、抗诉、辩护等法律事务中的文书撰写全权代理事项。代表委托人在执行异议中答辩等相关事务。代理人的代理权限包括但不限于：代为申请强制执行、参与执行程序，代为协助法院执行，代为调解或执行和解；代为收发相关的法律文书；代为提出执行异议；代为投诉、提出申诉、控告。代为调查取证；代为查询被执行人财产线索；代为申请法院采取执行程序中的财产保全措施；代为申请、撤销及参与执行财产的评估、拍卖、变卖、抵债；代为参加强制执行程序的全过程，并就执行程序中的程序和实体问题发表代理意见；代为办理执行案款的领取手续；代为签收、转递法律文书，等相关事务。作为我方申请执行（异议）的委托代理人，代理期间至本案结案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托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